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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1 

營造綜合保險補充規定 

一、主辦教會為辦理營造綜合保險，特訂定本規定。 

二、承包商如未依勞工保險條列規定為所雇用(含協力、分包、臨時   
    工等)之勞工加保者，於發生職業災害時，主辦機關得按勞工保 
     險給付標準，自應付未付之工程款中，先行預扣金額代賠償受 
     害勞工。 

 

三、本工程所列營造綜合保險費一項，承包商應於投標前詳查工地  
     四周情形，工程概況及本身之能力，依據保險公司規章計列， 
     該項保險應包括左列項目： 
  

（一） 工程綜合損失險(依扣除保險費後之施工費加供給材料費
投保。)自負   
額，天災部分新台幣伍佰萬 元整，非天災部分最高新台
幣十萬 元整。 
 

（二） 第三人建築物（含公共設施）龜裂、倒塌責任險。  
  第三人建築物   
（含公共設施）龜裂、倒塌責任險保險金額新台幣二佰萬 
元。（自負額最高新台幣二十萬 元。） （三）營造工程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１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伍佰
萬元以上。２每一事故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一千萬元以
上。３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台幣伍佰萬元以上。４保險期
間內最高責任無限。（四）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每一個人體
傷或死亡新台幣伍佰萬元以上。) 前項各款金額依照工程
單價分析表所列填明。 

 

四、本工程決標後於主辦教會通知開工前，承包商應自行向產物保 
    險公司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保險單應訂明主辦教會為受益人， 
    保險單亦應批註保險期間保險單若有更改應通知受益人。遇有 
    意外事故可能導致賠償請求時，承包商應即依照保險公司規定 
    辦理。主辦教會收到賠償款後轉發。惟事故為工程或材料損失 
    或鄰屋(含公共設施)龜裂倒塌時，應由承包商修復，或重購補 
    充，或經協議以金錢補償，報經主辦教會派員勘察合格或查證 
    後，主辦教會始可將收到之賠償款轉發承包商。但保險單上約 
    定之自負額及超出保險賠償金額均應由承包商自行負責，不得 
    要求主辦教會負擔或補貼。 
 
 
五、保險期限應為自開工日起至完工驗收合格之日止，不論工程契 
    約所訂為工作天或日曆天，承包商均應自行審慎估算，如在實 
    際工程完工驗收合格前保險期限已屆滿，或第三人建築物龜 
    裂、倒塌責任險累計應負賠償責任達保險金額時，承包商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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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保，否則得停止估驗計價。其保險費如非可歸貴承包商之原 
    因而續保者，經承包商申請，主辦教會核可後付給。 
 

 
六、遇有工程變更設計追加預算時，承包商應隨時加保，其保險費   
    按實由主辦教會付給。 
 
七、本工程第一次估驗計價前，承包商應將保險單正本交主辦教會 
    審查是否按本規定投保，並於審查合格後由業主保管，否則不 
    予估驗，並得要求停工；加保時亦同。 
 
八、本工程承包商得於第一次估驗時請求一次付給營造綜合保險  
    費，若實際保險費金額超過工程契約內金額時，按工程契約金 
    額給付，若實際保險費金額低於工程契約金額時，則按實際金 
    額給付，嗣後不再補足。 
 
九、本工程如中途交保證人接辦時，應重新辦理投保，保險費由該 
    保證人自行負擔。 
 
十、發生災害賠償時，一切協調及要求理賠等事宜不足費用，均應 
    由承包商或接辦保證人自行負責辦理及負擔，不得要求主辦教 
    會補貼。 
 
十一、工程受災後必須由保險公司勘查部分，承包商不得以保險公 
      司理賠手續未完成或其他理由停工。 
 
 


